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70號

原      告  王培容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徐旻律師

被      告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良政

訴訟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吳任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3月12日向被告購買坐落在高雄

市○○區○○段0地號上之同段1028建號即門牌高雄市○○

區○○街000號21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惟系爭建物建

築時設置臥室衛浴熱水管（下稱系爭水管）於隔間牆內時位

置偏移，過於靠近牆面（下簡稱管線偏移），且建築工人後

續進行隔間牆施工時，又不慎鑿穿系爭水管（下稱水管破

損），導致系爭建物嚴重漏水，被告應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

規定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嗣被告雖將水管破損及漏水所導

致之地板損害修復完成，惟系爭水管位在主結構牆體內，無

法重新裝設，故因管線偏移該面牆壁將來無法進行任何裝潢

以免再次鑿穿水管，且修復水管破損僅能鑿開牆體以消極晾

乾方式處理，縱被告為修復，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

價，仍受有污名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70萬7,306元（下

稱貶損金額），故爰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貶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金額之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又被告

出售具有瑕疵之系爭建物，因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致原告需

進行前揭估價而支出費用6萬元（下稱估價費用），此屬被

告不完全給付所致損害，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此部分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

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建物雖曾發生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而管線破

損滲漏之情形，惟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24日、4月14日進行

初複驗，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而被告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後至發現漏水之111年6月25日間，原告曾僱用裝修人員進行

裝潢，故可能是裝修時釘損系爭水管，並非於交屋時已存在

之瑕疵，被告自無庸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任。又系

爭水管所位在之牆面僅有92mm空間，而內部需配置水電管線

而需占有相當空間，故系爭水管與牆板接近乃屬正常並非瑕

疵，又裝潢時依工程慣例本需確認管路位置，原告現已確認

系爭水管位置，不致使將來不能裝修，且水管僅占該牆面極

小部分面積，並甚影響該牆面利用。再者，倘系爭建物確有

管線破損，被告已將之修復完畢，並再給予修復後之保固10

年，並不會造成交易價值減損之虞，自無再支出估價費用之

必要，況兩造曾於原告請求減少交易價值後簽立協議書，故

應已就管線破損所造成之所有爭議為和解，原告應無權再向

被告為請求。末估價費用為原告起訴前基於證據蒐集需求所

為之決定，與系爭建物是否存在瑕疵間並無因果關係，被告

無庸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3月12日就系爭建物簽立買賣契約書、建物現況

確認書（內容詳如原證1，卷一第21至32頁）。原告於111年

3月24日初次驗屋，復於111年4月14日複驗，於111年5月16

日辦理所有權登記，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㈡、原告於111年6月25日發現系爭建物有漏水現象，漏水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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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損傷滲漏（即水管破損，位置卷一第

40頁圈起處）。

㈢、系爭水管線位處之牆體，為輕隔間牆〔輕質灌漿牆（兩側為

維斯板，中間兩旁夾骨架，骨架間並以水泥、沙子、保麗龍

球混和之材料灌漿），俗稱濕式輕隔間〕，最後再修飾牆

面、批土、油漆粉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物之瑕疵，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物應具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

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是房

屋若有滲漏水之情狀，依通常交易觀念，顯已影響房屋之居

住功能、作用，自屬該法所稱物之瑕疵。原告主張被告系爭

房屋交付時有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被告則以

管線並無偏移，亦不屬於瑕疵，水管破損非於危險移轉時即

存在乙情，資為抗辯。經查：

 1、原告主張系爭水管與牆板過度接近，乃屬瑕疵云云。原告固

提出臺灣建築學會對於「纖維水泥板輕質灌漿分間牆」（下

稱該水泥板分間牆）性能規格平摘要本（下稱系爭要本），

以牆線索用之9mm纖維水泥板應以25.4m螺絲固定，故本件牆

板雖為6mm亦應以同樣長度螺絲，若將系爭水管置中則不致

釘傷該水管，可見系爭水管有所偏移等語。惟查，依系爭要

本所載，僅在對於申請人所提出該水泥板隔間牆之文件圖說

或測試內容予以審定具有空氣音隔音性能（卷二第558、559

頁），並非針對被告所施工之「輕隔間牆」之施工及牆內管

線規範，實難比附援引作為系爭水管裝設位置之標準。且依

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影片以觀（卷二第52至53頁），皆無從

辨認牆體、板材厚度至系爭水管之位置，無法判斷系爭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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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偏近臥室內牆板；況由該牆內除系爭水管外，另有電線

管路位置，此由牆面照片（卷二第55頁）下設有插座即可知

悉，則在同時配有水電管路可能通過同一處所時，亦難期管

路皆能位在牆面正中之位置。基此，難由原告所提出之證

據，認定系爭水管有偏移，且若有偏移乃屬瑕疵，是原告此

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2、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另有水管破損之瑕疵，並造成系爭建物漏

水，被告雖以危險移轉時此情形並不存在，而非屬瑕疵擔保

範圍。然系爭水管業經被告修復，並賠償全室地磚重新施作

費用乙情，此有修繕協議書在卷可佐（卷一第37至39頁，下

稱協議書），觀之協議書除原告簽名欄位，其餘皆以電腦繕

打（包含被告簽名欄位名字），可見為被告所備妥出具予原

告簽名；而該協議書於開頭即書明「茲因系爭建物於111年6

月25日發生主浴室熱水管路因隔間施工螺絲釘損傷滲

漏...」（卷一第37頁），是被告前已自承水管破損為系爭

建物興建時所造成；且證人即被告公司受僱人陳建華證稱：

我是負責系爭建物建案現場副理，負責交屋、客戶的修繕案

件，當時星期六接到物業通報漏水，星期一我去現場時主臥

室浴室牆面靠地面，原配置之踢腳板已拆除、並刮掉油漆，

看到鎖原本設置輕隔間之釘孔，當時該牆面並未有釘上其他

板材，只有與該牆面相鄰開窗之窗戶上方有作窗簾盒，後來

將牆面板子卸下送水後，水從管內噴出，有一個螺絲釘孔，

我在現場看這個釘孔是原本輕隔間的釘孔，後來有與原告達

成修繕的部分之共識等語（卷二第126、127、131頁），並

提出售服維修單為憑（卷二第137至143頁），而陳建華任職

於被告公司，並負責該建案至現場查證漏水發生之原因，其

並無偏袒原告之動機及利害關係，又其所證內容與協議書所

載水管破損發生原因、同意賠償之部分一致，並與原告所提

出照片及影片顯示系爭水管所位屬牆面未有裝潢之情形相

合，堪認其所證為真，足證水管破損乃於交付系爭建物時應

即存在。被告雖辯稱因在保固期內，故未追究是否屬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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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告於初驗、複驗時，不曾提出系爭建物有漏水之情形，

並提出客戶房屋驗屋表在卷可佐（卷二第69至73頁），惟房

屋保固期，乃謂在非人為之損害下，於一定期間內可修補損

害，本件賠償金額甚高近60萬元，被告公司又曾派員會同至

現場勘查，豈有在未認定是否為原告人為損害情形下，逕行

同意賠償之可能；另雖原告初、複驗未發現漏水，但本件漏

水乃因系爭水管受螺絲釘入破損滲漏，故在未拔除釘子時，

破洞因釘子阻塞，水僅會從釘子邊緣少量緩慢滲出並往下方

流淌，而牆面、地面因滲水而顯現浮起、白華、壁癌或潮濕

而顏色改變，除非短時間大量漏水，否則皆須相當時日方得

查知，故原告無法於驗屋時立即查知，亦符常理，且被告業

已於協議時自認水管破損為瑕疵已如前述，故被告事後抗辯

水管破損交付系爭建物時已存在云云，乃事後推諉之詞，難

以採認。是水管破損致漏水，應堪認為系爭房屋之瑕疵。

㈡、按民法第359條固規定，出賣人依第354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減少其價金，惟此以瑕疵而致物之價值有

所貶損方得為請求。原告主張因水管破損造成漏水，致系爭

建物交易價值有所貶損，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水管破損之瑕疵，業已經被告修復完成，兩造並協議就賠償

房屋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如前所述。則就系爭建物瑕疵

經修復後，是否仍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事，經本院送請社團

法人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結

果略以『...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

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修復

費用」指修復瑕疵問題，所必需支付之費用...。「污名價

值減損」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

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之貶值。因此，

並非所有瑕疵不動產均具有污名價值減損，應視有無修復可

行性及修復內容而定，如經物理修復後無污名效應存在之虞

者，其瑕疵減損金額應僅限於修復費用。...依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瑕疵不動產污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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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果關係分析」（下稱作業通則），分析污名效果因果關

係時，應採用建立檢驗指標方式，檢視瑕疵問題是否有顯著

的污名效果，以確立價值減損與瑕疵問題之間的因果關

係...就各項指標檢驗結果，經本委員會討論後分析如下：

1.就修復可能性而言，...勘估標的漏水事件發生之原因係

因浴室間施工時螺絲釘損壞熱水管破裂所致...因使其漏水

事件之成因為單一局部管線區域因外力原因所致，而依現有

技術公法，其修復並非屬於修繕難度甚高之工事，因此難謂

該建物因漏水問題存有無法完全修復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

結果，其污名化效果非顯著。2.就修復完善度而言，修復完

善度指修復後是否足以回復至未發生瑕疵問題前之狀態，或

是未來瑕疵情況再度發生的可能性。...該熱水管破損部分

已由被告修復完成，並承諾保固10年，可推知系爭漏水事件

主要成因區域，於修復工程完成後，短期內應無再次發生之

虞。又因此系爭漏水事件，所衍生因管線破損滲水所致之溢

流範圍，如經適當之處理...於施工品質無虞之前提下，在

一定之物理耐用年數期限內，亦理應無反覆發生相同瑕疵之

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3.就

資訊揭露度而言，係指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是否知悉瑕疵

情況相關資訊。...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既為外力原因所致，

目前現況亦已無漏水現象，依目前法令規範，並未強制於交

易時須揭露此項情事，故潛在交易者，可能無法知悉包含漏

水事件成因及修復方式等正確相關資訊，故此項指標檢視結

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4.就市場替代性而言，係指對

於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而言，以其所知悉之資訊程度，於價

格日期之市場供需及景氣變動條件下，是否易於在市場上取

得替代產品，本案屬於集合住宅大樓，區域供給量及需求量

尚稱穩定，市場替代性持平，惟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是...外

力原因所致，並已修復完成，且無法定須於交易時強制揭

露，是否足以令潛在交易者卻步，需視個案交易之協商情形

而定，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持平，難稱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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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或不顯著。5.就融資困難度而言，係指具有瑕疵情況之

不動產，是否會於融資貸款時，面臨較為困難的借貸條件。

瑕疵問題在融資時越困難，污名效果越顯著，...難謂該建

物因發生漏水問題而有全部無法修復之虞，且屬外力事件所

致，目前經修復後亦無漏水情事，已如前述，故研判應不致

有融資困難之情事，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

不顯著。四、綜上所述...本會認為，勘估標的如因系爭漏

水事件，從而導致價值減損之情事者，其價值減損範圍應得

由物理修復費用所涵蓋，尚難謂存在修復後仍有其他交易價

值減損之情事。』，有該會113年7月2日113南市估師國字第

0085號函文在卷可佐（卷二第479至485頁），而該鑑定單位

乃為經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所組成之公

會，並經其內成員所組成之委員會按作業通則中關於污名效

果之各項指標檢驗秉持其專業加以討論，並說明原因，所作

出之結論，且其論理過程並未有任何明顯違反倫理或經驗法

則之情形，故此鑑定報告應屬可採。　

　2.原告雖曾委託博誠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博誠事務所）

就系爭建物於瑕疵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為鑑定，認定系爭

建物所受有70萬7,306元之交易價值貶損，理由略以：系爭

水管外側牆面太薄，未來恐再造成損害；另室內淹水滲漏至

樓地板則有建物結構受損之疑慮。因擔心瑕疵問題復發或建

物結構已受損，係屬重大瑕疵，故評估其修復後交易價值減

損比例為4.5％，應屬合理，並以鑑估之系爭建物及坐落土

地之價額（不含車位）價值1,571萬7,900元計算結果，因管

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所造成之交易價值減損為70

萬7,306元（1,571萬7,900元×4.5％＝70萬7,306元，見卷二

第213至355頁）。惟其並非經法院所委託之鑑定機構，並不

負鑑定人之責任，又其受原告委託，本即有偏頗原告之可

能，其所為之鑑定已難遽採。又觀以博誠事務所鑑定書前後

文，其鑑定認定有重大瑕疵之理由，無非為原告向其聲請鑑

價之說明（詳卷二第229、230頁現況勘查及說明及第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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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價值減損比例認定），就系爭水管是否屬於工程上之偏

移並無任何論據，且亦未依作業通則就污名效果各項指標一

一為分析，遽依原告之說明即認定縱修復水管破損仍有重大

瑕疵，而認定交易價值減損比例，其所憑之依據、論理尚有

不足，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證據。博誠事務所雖於本院委

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後，再補依作業通則而補提出意見參考

（下稱系爭意見參考），並就其中修復完善度以重新施作防

水層及重舖地磚，但仍可能存在防水施作之施工品質不完

全，或已浸蝕樓板或已損害結構之疑慮，難謂可完全保證修

復完善；資訊揭露度以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因潛在買方可

能透過大樓管理員等查知漏水之存在，若未告知則可能因此

興訟；市場替代性以系爭建物為富邦建設興建之社區，建商

品牌及社區名聲皆屬優質，在個別單位曾經有漏水瑕疵前提

下，於潛在買方時，可能轉而購買同社區其他單元，導致市

場性風險增加；融資困難度以當市場資金緊縮或融資條件變

嚴格時，貸方銀行若在知悉曾經漏水事件時，或許將影響貸

款資格、條件或內容（卷二第567至569頁）。惟房屋漏水、

滲水乃於建物中常見發生之現象，並非可不究其發生之原

因，遽認定皆影響其房屋之價值（如：樓上未關閉水龍頭、

浴室防水層失效導致淹水滲漏，或房屋老舊外牆防水層破損

下雨滲漏，或公共、私人管線破裂漏水，或窗戶未關導致強

降雨屋內淹水），在客觀上認知可完全修復或不易復發者，

難認在修復後仍會造成系爭建物污名而影響其交易之價值。

而系爭意見參考僅假設漏水後修復防水層、地磚施作品質可

能不完全，或已侵害樓板或損害結構，但並未提出任何作為

假設之依據，況依證人陳建華證稱：我們一開始是主張我們

來修，但原告認為我們的施工品質不符合他的需求，最後才

達成協議由原告自己的工班去做，費用項目是原告自己去找

人報價的，第2項不是我們原本用的建材等語（卷二第130、

131、39頁），就水管破損所造成之漏水修復，原告乃為求

能修復完善，在被告願以其建商廠牌名譽為其修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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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選擇變更施工工項由自己修繕，要求被告給付所需修

繕之費用，則嗣後卻以系爭建物並未能修復完善，認為交易

價值有所貶損，實有所矛盾；復管線破損具有可修復性，且

於一般人認知並非會重複發生之情事，難認會影響其交易之

價值，則博誠事務所就其餘污名效果指標，皆以系爭建物曾

有漏水而皆認符合該等指標，實有所偏，難以憑採。

　3.基此，系爭建物既已經修復，且此瑕疵屬可完全修復，而欠

缺污名效果，是難認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而得請求減少價

金，並於減少價金後，請求返還該部分價金之不當得利。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就其就交易價值貶損委由博誠事務所之鑑

定費用，負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按鑑定費用應為當事人為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

之費用，方得認屬損害之一部，請求賠償（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2558號判決意旨之反面解釋），然原告主張其受有

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害，為不可採，已如前述，是原告既無可

請求之損害，當無從認定該鑑定費用為請求損害之必要費

用，原告請求被告應予賠償，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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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70號
原      告  王培容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徐旻律師
被      告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良政
訴訟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吳任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3月12日向被告購買坐落在高雄市○○區○○段0地號上之同段1028建號即門牌高雄市○○區○○街000號21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惟系爭建物建築時設置臥室衛浴熱水管（下稱系爭水管）於隔間牆內時位置偏移，過於靠近牆面（下簡稱管線偏移），且建築工人後續進行隔間牆施工時，又不慎鑿穿系爭水管（下稱水管破損），導致系爭建物嚴重漏水，被告應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規定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嗣被告雖將水管破損及漏水所導致之地板損害修復完成，惟系爭水管位在主結構牆體內，無法重新裝設，故因管線偏移該面牆壁將來無法進行任何裝潢以免再次鑿穿水管，且修復水管破損僅能鑿開牆體以消極晾乾方式處理，縱被告為修復，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價，仍受有污名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70萬7,306元（下稱貶損金額），故爰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貶損金額之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又被告出售具有瑕疵之系爭建物，因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致原告需進行前揭估價而支出費用6萬元（下稱估價費用），此屬被告不完全給付所致損害，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建物雖曾發生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而管線破損滲漏之情形，惟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24日、4月14日進行初複驗，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而被告於111年5月25日交屋後至發現漏水之111年6月25日間，原告曾僱用裝修人員進行裝潢，故可能是裝修時釘損系爭水管，並非於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被告自無庸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任。又系爭水管所位在之牆面僅有92mm空間，而內部需配置水電管線而需占有相當空間，故系爭水管與牆板接近乃屬正常並非瑕疵，又裝潢時依工程慣例本需確認管路位置，原告現已確認系爭水管位置，不致使將來不能裝修，且水管僅占該牆面極小部分面積，並甚影響該牆面利用。再者，倘系爭建物確有管線破損，被告已將之修復完畢，並再給予修復後之保固10年，並不會造成交易價值減損之虞，自無再支出估價費用之必要，況兩造曾於原告請求減少交易價值後簽立協議書，故應已就管線破損所造成之所有爭議為和解，原告應無權再向被告為請求。末估價費用為原告起訴前基於證據蒐集需求所為之決定，與系爭建物是否存在瑕疵間並無因果關係，被告無庸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3月12日就系爭建物簽立買賣契約書、建物現況確認書（內容詳如原證1，卷一第21至32頁）。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初次驗屋，復於111年4月14日複驗，於111年5月16日辦理所有權登記，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㈡、原告於111年6月25日發現系爭建物有漏水現象，漏水之原因為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損傷滲漏（即水管破損，位置卷一第40頁圈起處）。
㈢、系爭水管線位處之牆體，為輕隔間牆〔輕質灌漿牆（兩側為維斯板，中間兩旁夾骨架，骨架間並以水泥、沙子、保麗龍球混和之材料灌漿），俗稱濕式輕隔間〕，最後再修飾牆面、批土、油漆粉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物應具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是房屋若有滲漏水之情狀，依通常交易觀念，顯已影響房屋之居住功能、作用，自屬該法所稱物之瑕疵。原告主張被告系爭房屋交付時有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被告則以管線並無偏移，亦不屬於瑕疵，水管破損非於危險移轉時即存在乙情，資為抗辯。經查：
 1、原告主張系爭水管與牆板過度接近，乃屬瑕疵云云。原告固提出臺灣建築學會對於「纖維水泥板輕質灌漿分間牆」（下稱該水泥板分間牆）性能規格平摘要本（下稱系爭要本），以牆線索用之9mm纖維水泥板應以25.4m螺絲固定，故本件牆板雖為6mm亦應以同樣長度螺絲，若將系爭水管置中則不致釘傷該水管，可見系爭水管有所偏移等語。惟查，依系爭要本所載，僅在對於申請人所提出該水泥板隔間牆之文件圖說或測試內容予以審定具有空氣音隔音性能（卷二第558、559頁），並非針對被告所施工之「輕隔間牆」之施工及牆內管線規範，實難比附援引作為系爭水管裝設位置之標準。且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影片以觀（卷二第52至53頁），皆無從辨認牆體、板材厚度至系爭水管之位置，無法判斷系爭水管是否偏近臥室內牆板；況由該牆內除系爭水管外，另有電線管路位置，此由牆面照片（卷二第55頁）下設有插座即可知悉，則在同時配有水電管路可能通過同一處所時，亦難期管路皆能位在牆面正中之位置。基此，難由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認定系爭水管有偏移，且若有偏移乃屬瑕疵，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2、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另有水管破損之瑕疵，並造成系爭建物漏水，被告雖以危險移轉時此情形並不存在，而非屬瑕疵擔保範圍。然系爭水管業經被告修復，並賠償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乙情，此有修繕協議書在卷可佐（卷一第37至39頁，下稱協議書），觀之協議書除原告簽名欄位，其餘皆以電腦繕打（包含被告簽名欄位名字），可見為被告所備妥出具予原告簽名；而該協議書於開頭即書明「茲因系爭建物於111年6月25日發生主浴室熱水管路因隔間施工螺絲釘損傷滲漏...」（卷一第37頁），是被告前已自承水管破損為系爭建物興建時所造成；且證人即被告公司受僱人陳建華證稱：我是負責系爭建物建案現場副理，負責交屋、客戶的修繕案件，當時星期六接到物業通報漏水，星期一我去現場時主臥室浴室牆面靠地面，原配置之踢腳板已拆除、並刮掉油漆，看到鎖原本設置輕隔間之釘孔，當時該牆面並未有釘上其他板材，只有與該牆面相鄰開窗之窗戶上方有作窗簾盒，後來將牆面板子卸下送水後，水從管內噴出，有一個螺絲釘孔，我在現場看這個釘孔是原本輕隔間的釘孔，後來有與原告達成修繕的部分之共識等語（卷二第126、127、131頁），並提出售服維修單為憑（卷二第137至143頁），而陳建華任職於被告公司，並負責該建案至現場查證漏水發生之原因，其並無偏袒原告之動機及利害關係，又其所證內容與協議書所載水管破損發生原因、同意賠償之部分一致，並與原告所提出照片及影片顯示系爭水管所位屬牆面未有裝潢之情形相合，堪認其所證為真，足證水管破損乃於交付系爭建物時應即存在。被告雖辯稱因在保固期內，故未追究是否屬瑕疵，且原告於初驗、複驗時，不曾提出系爭建物有漏水之情形，並提出客戶房屋驗屋表在卷可佐（卷二第69至73頁），惟房屋保固期，乃謂在非人為之損害下，於一定期間內可修補損害，本件賠償金額甚高近60萬元，被告公司又曾派員會同至現場勘查，豈有在未認定是否為原告人為損害情形下，逕行同意賠償之可能；另雖原告初、複驗未發現漏水，但本件漏水乃因系爭水管受螺絲釘入破損滲漏，故在未拔除釘子時，破洞因釘子阻塞，水僅會從釘子邊緣少量緩慢滲出並往下方流淌，而牆面、地面因滲水而顯現浮起、白華、壁癌或潮濕而顏色改變，除非短時間大量漏水，否則皆須相當時日方得查知，故原告無法於驗屋時立即查知，亦符常理，且被告業已於協議時自認水管破損為瑕疵已如前述，故被告事後抗辯水管破損交付系爭建物時已存在云云，乃事後推諉之詞，難以採認。是水管破損致漏水，應堪認為系爭房屋之瑕疵。
㈡、按民法第359條固規定，出賣人依第354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減少其價金，惟此以瑕疵而致物之價值有所貶損方得為請求。原告主張因水管破損造成漏水，致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有所貶損，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水管破損之瑕疵，業已經被告修復完成，兩造並協議就賠償房屋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如前所述。則就系爭建物瑕疵經修復後，是否仍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事，經本院送請社團法人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結果略以『...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修復費用」指修復瑕疵問題，所必需支付之費用...。「污名價值減損」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之貶值。因此，並非所有瑕疵不動產均具有污名價值減損，應視有無修復可行性及修復內容而定，如經物理修復後無污名效應存在之虞者，其瑕疵減損金額應僅限於修復費用。...依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瑕疵不動產污名效果因果關係分析」（下稱作業通則），分析污名效果因果關係時，應採用建立檢驗指標方式，檢視瑕疵問題是否有顯著的污名效果，以確立價值減損與瑕疵問題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各項指標檢驗結果，經本委員會討論後分析如下：1.就修復可能性而言，...勘估標的漏水事件發生之原因係因浴室間施工時螺絲釘損壞熱水管破裂所致...因使其漏水事件之成因為單一局部管線區域因外力原因所致，而依現有技術公法，其修復並非屬於修繕難度甚高之工事，因此難謂該建物因漏水問題存有無法完全修復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非顯著。2.就修復完善度而言，修復完善度指修復後是否足以回復至未發生瑕疵問題前之狀態，或是未來瑕疵情況再度發生的可能性。...該熱水管破損部分已由被告修復完成，並承諾保固10年，可推知系爭漏水事件主要成因區域，於修復工程完成後，短期內應無再次發生之虞。又因此系爭漏水事件，所衍生因管線破損滲水所致之溢流範圍，如經適當之處理...於施工品質無虞之前提下，在一定之物理耐用年數期限內，亦理應無反覆發生相同瑕疵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3.就資訊揭露度而言，係指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是否知悉瑕疵情況相關資訊。...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既為外力原因所致，目前現況亦已無漏水現象，依目前法令規範，並未強制於交易時須揭露此項情事，故潛在交易者，可能無法知悉包含漏水事件成因及修復方式等正確相關資訊，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4.就市場替代性而言，係指對於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而言，以其所知悉之資訊程度，於價格日期之市場供需及景氣變動條件下，是否易於在市場上取得替代產品，本案屬於集合住宅大樓，區域供給量及需求量尚稱穩定，市場替代性持平，惟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是...外力原因所致，並已修復完成，且無法定須於交易時強制揭露，是否足以令潛在交易者卻步，需視個案交易之協商情形而定，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持平，難稱絕對顯著或不顯著。5.就融資困難度而言，係指具有瑕疵情況之不動產，是否會於融資貸款時，面臨較為困難的借貸條件。瑕疵問題在融資時越困難，污名效果越顯著，...難謂該建物因發生漏水問題而有全部無法修復之虞，且屬外力事件所致，目前經修復後亦無漏水情事，已如前述，故研判應不致有融資困難之情事，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不顯著。四、綜上所述...本會認為，勘估標的如因系爭漏水事件，從而導致價值減損之情事者，其價值減損範圍應得由物理修復費用所涵蓋，尚難謂存在修復後仍有其他交易價值減損之情事。』，有該會113年7月2日113南市估師國字第0085號函文在卷可佐（卷二第479至485頁），而該鑑定單位乃為經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所組成之公會，並經其內成員所組成之委員會按作業通則中關於污名效果之各項指標檢驗秉持其專業加以討論，並說明原因，所作出之結論，且其論理過程並未有任何明顯違反倫理或經驗法則之情形，故此鑑定報告應屬可採。　
　2.原告雖曾委託博誠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博誠事務所）就系爭建物於瑕疵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為鑑定，認定系爭建物所受有70萬7,306元之交易價值貶損，理由略以：系爭水管外側牆面太薄，未來恐再造成損害；另室內淹水滲漏至樓地板則有建物結構受損之疑慮。因擔心瑕疵問題復發或建物結構已受損，係屬重大瑕疵，故評估其修復後交易價值減損比例為4.5％，應屬合理，並以鑑估之系爭建物及坐落土地之價額（不含車位）價值1,571萬7,900元計算結果，因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所造成之交易價值減損為70萬7,306元（1,571萬7,900元×4.5％＝70萬7,306元，見卷二第213至355頁）。惟其並非經法院所委託之鑑定機構，並不負鑑定人之責任，又其受原告委託，本即有偏頗原告之可能，其所為之鑑定已難遽採。又觀以博誠事務所鑑定書前後文，其鑑定認定有重大瑕疵之理由，無非為原告向其聲請鑑價之說明（詳卷二第229、230頁現況勘查及說明及第276頁交易價值減損比例認定），就系爭水管是否屬於工程上之偏移並無任何論據，且亦未依作業通則就污名效果各項指標一一為分析，遽依原告之說明即認定縱修復水管破損仍有重大瑕疵，而認定交易價值減損比例，其所憑之依據、論理尚有不足，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證據。博誠事務所雖於本院委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後，再補依作業通則而補提出意見參考（下稱系爭意見參考），並就其中修復完善度以重新施作防水層及重舖地磚，但仍可能存在防水施作之施工品質不完全，或已浸蝕樓板或已損害結構之疑慮，難謂可完全保證修復完善；資訊揭露度以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因潛在買方可能透過大樓管理員等查知漏水之存在，若未告知則可能因此興訟；市場替代性以系爭建物為富邦建設興建之社區，建商品牌及社區名聲皆屬優質，在個別單位曾經有漏水瑕疵前提下，於潛在買方時，可能轉而購買同社區其他單元，導致市場性風險增加；融資困難度以當市場資金緊縮或融資條件變嚴格時，貸方銀行若在知悉曾經漏水事件時，或許將影響貸款資格、條件或內容（卷二第567至569頁）。惟房屋漏水、滲水乃於建物中常見發生之現象，並非可不究其發生之原因，遽認定皆影響其房屋之價值（如：樓上未關閉水龍頭、浴室防水層失效導致淹水滲漏，或房屋老舊外牆防水層破損下雨滲漏，或公共、私人管線破裂漏水，或窗戶未關導致強降雨屋內淹水），在客觀上認知可完全修復或不易復發者，難認在修復後仍會造成系爭建物污名而影響其交易之價值。而系爭意見參考僅假設漏水後修復防水層、地磚施作品質可能不完全，或已侵害樓板或損害結構，但並未提出任何作為假設之依據，況依證人陳建華證稱：我們一開始是主張我們來修，但原告認為我們的施工品質不符合他的需求，最後才達成協議由原告自己的工班去做，費用項目是原告自己去找人報價的，第2項不是我們原本用的建材等語（卷二第130、131、39頁），就水管破損所造成之漏水修復，原告乃為求能修復完善，在被告願以其建商廠牌名譽為其修繕之情況下，仍選擇變更施工工項由自己修繕，要求被告給付所需修繕之費用，則嗣後卻以系爭建物並未能修復完善，認為交易價值有所貶損，實有所矛盾；復管線破損具有可修復性，且於一般人認知並非會重複發生之情事，難認會影響其交易之價值，則博誠事務所就其餘污名效果指標，皆以系爭建物曾有漏水而皆認符合該等指標，實有所偏，難以憑採。
　3.基此，系爭建物既已經修復，且此瑕疵屬可完全修復，而欠缺污名效果，是難認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而得請求減少價金，並於減少價金後，請求返還該部分價金之不當得利。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就其就交易價值貶損委由博誠事務所之鑑定費用，負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按鑑定費用應為當事人為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方得認屬損害之一部，請求賠償（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58號判決意旨之反面解釋），然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害，為不可採，已如前述，是原告既無可請求之損害，當無從認定該鑑定費用為請求損害之必要費用，原告請求被告應予賠償，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70號
原      告  王培容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徐旻律師
被      告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良政
訴訟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吳任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3月12日向被告購買坐落在高雄
    市○○區○○段0地號上之同段1028建號即門牌高雄市○○區○○街0
    00號21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惟系爭建物建築時設置臥
    室衛浴熱水管（下稱系爭水管）於隔間牆內時位置偏移，過
    於靠近牆面（下簡稱管線偏移），且建築工人後續進行隔間
    牆施工時，又不慎鑿穿系爭水管（下稱水管破損），導致系
    爭建物嚴重漏水，被告應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規定負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嗣被告雖將水管破損及漏水所導致之地板損害
    修復完成，惟系爭水管位在主結構牆體內，無法重新裝設，
    故因管線偏移該面牆壁將來無法進行任何裝潢以免再次鑿穿
    水管，且修復水管破損僅能鑿開牆體以消極晾乾方式處理，
    縱被告為修復，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價，仍受有污名
    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70萬7,306元（下稱貶損金額），
    故爰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貶損金額之價金，並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又被告出售具有瑕疵之
    系爭建物，因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致原告需進行前揭估價而
    支出費用6萬元（下稱估價費用），此屬被告不完全給付所
    致損害，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
    害。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建物雖曾發生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而管線破
    損滲漏之情形，惟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24日、4月14日進行
    初複驗，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而被告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後至發現漏水之111年6月25日間，原告曾僱用裝修人員進行
    裝潢，故可能是裝修時釘損系爭水管，並非於交屋時已存在
    之瑕疵，被告自無庸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任。又系
    爭水管所位在之牆面僅有92mm空間，而內部需配置水電管線
    而需占有相當空間，故系爭水管與牆板接近乃屬正常並非瑕
    疵，又裝潢時依工程慣例本需確認管路位置，原告現已確認
    系爭水管位置，不致使將來不能裝修，且水管僅占該牆面極
    小部分面積，並甚影響該牆面利用。再者，倘系爭建物確有
    管線破損，被告已將之修復完畢，並再給予修復後之保固10
    年，並不會造成交易價值減損之虞，自無再支出估價費用之
    必要，況兩造曾於原告請求減少交易價值後簽立協議書，故
    應已就管線破損所造成之所有爭議為和解，原告應無權再向
    被告為請求。末估價費用為原告起訴前基於證據蒐集需求所
    為之決定，與系爭建物是否存在瑕疵間並無因果關係，被告
    無庸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3月12日就系爭建物簽立買賣契約書、建物現況
    確認書（內容詳如原證1，卷一第21至32頁）。原告於111年
    3月24日初次驗屋，復於111年4月14日複驗，於111年5月16
    日辦理所有權登記，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㈡、原告於111年6月25日發現系爭建物有漏水現象，漏水之原因
    為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損傷滲漏（即水管破損，位置卷一第
    40頁圈起處）。
㈢、系爭水管線位處之牆體，為輕隔間牆〔輕質灌漿牆（兩側為維
    斯板，中間兩旁夾骨架，骨架間並以水泥、沙子、保麗龍球
    混和之材料灌漿），俗稱濕式輕隔間〕，最後再修飾牆面、
    批土、油漆粉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
    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物之瑕疵，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
    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物應具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
    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是房屋
    若有滲漏水之情狀，依通常交易觀念，顯已影響房屋之居住
    功能、作用，自屬該法所稱物之瑕疵。原告主張被告系爭房
    屋交付時有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被告則以管
    線並無偏移，亦不屬於瑕疵，水管破損非於危險移轉時即存
    在乙情，資為抗辯。經查：
 1、原告主張系爭水管與牆板過度接近，乃屬瑕疵云云。原告固
    提出臺灣建築學會對於「纖維水泥板輕質灌漿分間牆」（下
    稱該水泥板分間牆）性能規格平摘要本（下稱系爭要本），
    以牆線索用之9mm纖維水泥板應以25.4m螺絲固定，故本件牆
    板雖為6mm亦應以同樣長度螺絲，若將系爭水管置中則不致
    釘傷該水管，可見系爭水管有所偏移等語。惟查，依系爭要
    本所載，僅在對於申請人所提出該水泥板隔間牆之文件圖說
    或測試內容予以審定具有空氣音隔音性能（卷二第558、559
    頁），並非針對被告所施工之「輕隔間牆」之施工及牆內管
    線規範，實難比附援引作為系爭水管裝設位置之標準。且依
    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影片以觀（卷二第52至53頁），皆無從
    辨認牆體、板材厚度至系爭水管之位置，無法判斷系爭水管
    是否偏近臥室內牆板；況由該牆內除系爭水管外，另有電線
    管路位置，此由牆面照片（卷二第55頁）下設有插座即可知
    悉，則在同時配有水電管路可能通過同一處所時，亦難期管
    路皆能位在牆面正中之位置。基此，難由原告所提出之證據
    ，認定系爭水管有偏移，且若有偏移乃屬瑕疵，是原告此部
    分主張，並不可採。
 2、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另有水管破損之瑕疵，並造成系爭建物漏
    水，被告雖以危險移轉時此情形並不存在，而非屬瑕疵擔保
    範圍。然系爭水管業經被告修復，並賠償全室地磚重新施作
    費用乙情，此有修繕協議書在卷可佐（卷一第37至39頁，下
    稱協議書），觀之協議書除原告簽名欄位，其餘皆以電腦繕
    打（包含被告簽名欄位名字），可見為被告所備妥出具予原
    告簽名；而該協議書於開頭即書明「茲因系爭建物於111年6
    月25日發生主浴室熱水管路因隔間施工螺絲釘損傷滲漏...
    」（卷一第37頁），是被告前已自承水管破損為系爭建物興
    建時所造成；且證人即被告公司受僱人陳建華證稱：我是負
    責系爭建物建案現場副理，負責交屋、客戶的修繕案件，當
    時星期六接到物業通報漏水，星期一我去現場時主臥室浴室
    牆面靠地面，原配置之踢腳板已拆除、並刮掉油漆，看到鎖
    原本設置輕隔間之釘孔，當時該牆面並未有釘上其他板材，
    只有與該牆面相鄰開窗之窗戶上方有作窗簾盒，後來將牆面
    板子卸下送水後，水從管內噴出，有一個螺絲釘孔，我在現
    場看這個釘孔是原本輕隔間的釘孔，後來有與原告達成修繕
    的部分之共識等語（卷二第126、127、131頁），並提出售
    服維修單為憑（卷二第137至143頁），而陳建華任職於被告
    公司，並負責該建案至現場查證漏水發生之原因，其並無偏
    袒原告之動機及利害關係，又其所證內容與協議書所載水管
    破損發生原因、同意賠償之部分一致，並與原告所提出照片
    及影片顯示系爭水管所位屬牆面未有裝潢之情形相合，堪認
    其所證為真，足證水管破損乃於交付系爭建物時應即存在。
    被告雖辯稱因在保固期內，故未追究是否屬瑕疵，且原告於
    初驗、複驗時，不曾提出系爭建物有漏水之情形，並提出客
    戶房屋驗屋表在卷可佐（卷二第69至73頁），惟房屋保固期
    ，乃謂在非人為之損害下，於一定期間內可修補損害，本件
    賠償金額甚高近60萬元，被告公司又曾派員會同至現場勘查
    ，豈有在未認定是否為原告人為損害情形下，逕行同意賠償
    之可能；另雖原告初、複驗未發現漏水，但本件漏水乃因系
    爭水管受螺絲釘入破損滲漏，故在未拔除釘子時，破洞因釘
    子阻塞，水僅會從釘子邊緣少量緩慢滲出並往下方流淌，而
    牆面、地面因滲水而顯現浮起、白華、壁癌或潮濕而顏色改
    變，除非短時間大量漏水，否則皆須相當時日方得查知，故
    原告無法於驗屋時立即查知，亦符常理，且被告業已於協議
    時自認水管破損為瑕疵已如前述，故被告事後抗辯水管破損
    交付系爭建物時已存在云云，乃事後推諉之詞，難以採認。
    是水管破損致漏水，應堪認為系爭房屋之瑕疵。
㈡、按民法第359條固規定，出賣人依第354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減少其價金，惟此以瑕疵而致物之價值有
    所貶損方得為請求。原告主張因水管破損造成漏水，致系爭
    建物交易價值有所貶損，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水管破損之瑕疵，業已經被告修復完成，兩造並協議就賠償
    房屋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如前所述。則就系爭建物瑕疵
    經修復後，是否仍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事，經本院送請社團
    法人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結
    果略以『...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修復費
    用」指修復瑕疵問題，所必需支付之費用...。「污名價值
    減損」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
    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之貶值。因此，並
    非所有瑕疵不動產均具有污名價值減損，應視有無修復可行
    性及修復內容而定，如經物理修復後無污名效應存在之虞者
    ，其瑕疵減損金額應僅限於修復費用。...依不動產估價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瑕疵不動產污名效果
    因果關係分析」（下稱作業通則），分析污名效果因果關係
    時，應採用建立檢驗指標方式，檢視瑕疵問題是否有顯著的
    污名效果，以確立價值減損與瑕疵問題之間的因果關係...
    就各項指標檢驗結果，經本委員會討論後分析如下：1.就修
    復可能性而言，...勘估標的漏水事件發生之原因係因浴室
    間施工時螺絲釘損壞熱水管破裂所致...因使其漏水事件之
    成因為單一局部管線區域因外力原因所致，而依現有技術公
    法，其修復並非屬於修繕難度甚高之工事，因此難謂該建物
    因漏水問題存有無法完全修復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
    其污名化效果非顯著。2.就修復完善度而言，修復完善度指
    修復後是否足以回復至未發生瑕疵問題前之狀態，或是未來
    瑕疵情況再度發生的可能性。...該熱水管破損部分已由被
    告修復完成，並承諾保固10年，可推知系爭漏水事件主要成
    因區域，於修復工程完成後，短期內應無再次發生之虞。又
    因此系爭漏水事件，所衍生因管線破損滲水所致之溢流範圍
    ，如經適當之處理...於施工品質無虞之前提下，在一定之
    物理耐用年數期限內，亦理應無反覆發生相同瑕疵之虞...
    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3.就資訊揭
    露度而言，係指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是否知悉瑕疵情況相
    關資訊。...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既為外力原因所致，目前現
    況亦已無漏水現象，依目前法令規範，並未強制於交易時須
    揭露此項情事，故潛在交易者，可能無法知悉包含漏水事件
    成因及修復方式等正確相關資訊，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
    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4.就市場替代性而言，係指對於市場
    上的潛在交易者而言，以其所知悉之資訊程度，於價格日期
    之市場供需及景氣變動條件下，是否易於在市場上取得替代
    產品，本案屬於集合住宅大樓，區域供給量及需求量尚稱穩
    定，市場替代性持平，惟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是...外力原因
    所致，並已修復完成，且無法定須於交易時強制揭露，是否
    足以令潛在交易者卻步，需視個案交易之協商情形而定，故
    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持平，難稱絕對顯著或不
    顯著。5.就融資困難度而言，係指具有瑕疵情況之不動產，
    是否會於融資貸款時，面臨較為困難的借貸條件。瑕疵問題
    在融資時越困難，污名效果越顯著，...難謂該建物因發生
    漏水問題而有全部無法修復之虞，且屬外力事件所致，目前
    經修復後亦無漏水情事，已如前述，故研判應不致有融資困
    難之情事，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不顯著。
    四、綜上所述...本會認為，勘估標的如因系爭漏水事件，
    從而導致價值減損之情事者，其價值減損範圍應得由物理修
    復費用所涵蓋，尚難謂存在修復後仍有其他交易價值減損之
    情事。』，有該會113年7月2日113南市估師國字第0085號函
    文在卷可佐（卷二第479至485頁），而該鑑定單位乃為經不
    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所組成之公會，並經其
    內成員所組成之委員會按作業通則中關於污名效果之各項指
    標檢驗秉持其專業加以討論，並說明原因，所作出之結論，
    且其論理過程並未有任何明顯違反倫理或經驗法則之情形，
    故此鑑定報告應屬可採。　
　2.原告雖曾委託博誠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博誠事務所）
    就系爭建物於瑕疵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為鑑定，認定系爭
    建物所受有70萬7,306元之交易價值貶損，理由略以：系爭
    水管外側牆面太薄，未來恐再造成損害；另室內淹水滲漏至
    樓地板則有建物結構受損之疑慮。因擔心瑕疵問題復發或建
    物結構已受損，係屬重大瑕疵，故評估其修復後交易價值減
    損比例為4.5％，應屬合理，並以鑑估之系爭建物及坐落土地
    之價額（不含車位）價值1,571萬7,900元計算結果，因管線
    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所造成之交易價值減損為70萬
    7,306元（1,571萬7,900元×4.5％＝70萬7,306元，見卷二第21
    3至355頁）。惟其並非經法院所委託之鑑定機構，並不負鑑
    定人之責任，又其受原告委託，本即有偏頗原告之可能，其
    所為之鑑定已難遽採。又觀以博誠事務所鑑定書前後文，其
    鑑定認定有重大瑕疵之理由，無非為原告向其聲請鑑價之說
    明（詳卷二第229、230頁現況勘查及說明及第276頁交易價
    值減損比例認定），就系爭水管是否屬於工程上之偏移並無
    任何論據，且亦未依作業通則就污名效果各項指標一一為分
    析，遽依原告之說明即認定縱修復水管破損仍有重大瑕疵，
    而認定交易價值減損比例，其所憑之依據、論理尚有不足，
    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證據。博誠事務所雖於本院委由臺南
    估價公會鑑定後，再補依作業通則而補提出意見參考（下稱
    系爭意見參考），並就其中修復完善度以重新施作防水層及
    重舖地磚，但仍可能存在防水施作之施工品質不完全，或已
    浸蝕樓板或已損害結構之疑慮，難謂可完全保證修復完善；
    資訊揭露度以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因潛在買方可能透過大
    樓管理員等查知漏水之存在，若未告知則可能因此興訟；市
    場替代性以系爭建物為富邦建設興建之社區，建商品牌及社
    區名聲皆屬優質，在個別單位曾經有漏水瑕疵前提下，於潛
    在買方時，可能轉而購買同社區其他單元，導致市場性風險
    增加；融資困難度以當市場資金緊縮或融資條件變嚴格時，
    貸方銀行若在知悉曾經漏水事件時，或許將影響貸款資格、
    條件或內容（卷二第567至569頁）。惟房屋漏水、滲水乃於
    建物中常見發生之現象，並非可不究其發生之原因，遽認定
    皆影響其房屋之價值（如：樓上未關閉水龍頭、浴室防水層
    失效導致淹水滲漏，或房屋老舊外牆防水層破損下雨滲漏，
    或公共、私人管線破裂漏水，或窗戶未關導致強降雨屋內淹
    水），在客觀上認知可完全修復或不易復發者，難認在修復
    後仍會造成系爭建物污名而影響其交易之價值。而系爭意見
    參考僅假設漏水後修復防水層、地磚施作品質可能不完全，
    或已侵害樓板或損害結構，但並未提出任何作為假設之依據
    ，況依證人陳建華證稱：我們一開始是主張我們來修，但原
    告認為我們的施工品質不符合他的需求，最後才達成協議由
    原告自己的工班去做，費用項目是原告自己去找人報價的，
    第2項不是我們原本用的建材等語（卷二第130、131、39頁
    ），就水管破損所造成之漏水修復，原告乃為求能修復完善
    ，在被告願以其建商廠牌名譽為其修繕之情況下，仍選擇變
    更施工工項由自己修繕，要求被告給付所需修繕之費用，則
    嗣後卻以系爭建物並未能修復完善，認為交易價值有所貶損
    ，實有所矛盾；復管線破損具有可修復性，且於一般人認知
    並非會重複發生之情事，難認會影響其交易之價值，則博誠
    事務所就其餘污名效果指標，皆以系爭建物曾有漏水而皆認
    符合該等指標，實有所偏，難以憑採。
　3.基此，系爭建物既已經修復，且此瑕疵屬可完全修復，而欠
    缺污名效果，是難認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而得請求減少價
    金，並於減少價金後，請求返還該部分價金之不當得利。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就其就交易價值貶損委由博誠事務所之鑑
    定費用，負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按鑑定費用應為當事人為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
    之費用，方得認屬損害之一部，請求賠償（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2558號判決意旨之反面解釋），然原告主張其受有
    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害，為不可採，已如前述，是原告既無可
    請求之損害，當無從認定該鑑定費用為請求損害之必要費用
    ，原告請求被告應予賠償，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70號
原      告  王培容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徐旻律師
被      告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良政
訴訟代理人  朱怡瑄律師
            吳任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3月12日向被告購買坐落在高雄市○○區○○段0地號上之同段1028建號即門牌高雄市○○區○○街000號21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惟系爭建物建築時設置臥室衛浴熱水管（下稱系爭水管）於隔間牆內時位置偏移，過於靠近牆面（下簡稱管線偏移），且建築工人後續進行隔間牆施工時，又不慎鑿穿系爭水管（下稱水管破損），導致系爭建物嚴重漏水，被告應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規定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嗣被告雖將水管破損及漏水所導致之地板損害修復完成，惟系爭水管位在主結構牆體內，無法重新裝設，故因管線偏移該面牆壁將來無法進行任何裝潢以免再次鑿穿水管，且修復水管破損僅能鑿開牆體以消極晾乾方式處理，縱被告為修復，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價，仍受有污名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70萬7,306元（下稱貶損金額），故爰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貶損金額之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又被告出售具有瑕疵之系爭建物，因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致原告需進行前揭估價而支出費用6萬元（下稱估價費用），此屬被告不完全給付所致損害，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建物雖曾發生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而管線破損滲漏之情形，惟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24日、4月14日進行初複驗，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而被告於111年5月25日交屋後至發現漏水之111年6月25日間，原告曾僱用裝修人員進行裝潢，故可能是裝修時釘損系爭水管，並非於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被告自無庸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任。又系爭水管所位在之牆面僅有92mm空間，而內部需配置水電管線而需占有相當空間，故系爭水管與牆板接近乃屬正常並非瑕疵，又裝潢時依工程慣例本需確認管路位置，原告現已確認系爭水管位置，不致使將來不能裝修，且水管僅占該牆面極小部分面積，並甚影響該牆面利用。再者，倘系爭建物確有管線破損，被告已將之修復完畢，並再給予修復後之保固10年，並不會造成交易價值減損之虞，自無再支出估價費用之必要，況兩造曾於原告請求減少交易價值後簽立協議書，故應已就管線破損所造成之所有爭議為和解，原告應無權再向被告為請求。末估價費用為原告起訴前基於證據蒐集需求所為之決定，與系爭建物是否存在瑕疵間並無因果關係，被告無庸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3月12日就系爭建物簽立買賣契約書、建物現況確認書（內容詳如原證1，卷一第21至32頁）。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初次驗屋，復於111年4月14日複驗，於111年5月16日辦理所有權登記，於111年5月25日交屋。
㈡、原告於111年6月25日發現系爭建物有漏水現象，漏水之原因為系爭水管受釘子釘入損傷滲漏（即水管破損，位置卷一第40頁圈起處）。
㈢、系爭水管線位處之牆體，為輕隔間牆〔輕質灌漿牆（兩側為維斯板，中間兩旁夾骨架，骨架間並以水泥、沙子、保麗龍球混和之材料灌漿），俗稱濕式輕隔間〕，最後再修飾牆面、批土、油漆粉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物應具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是房屋若有滲漏水之情狀，依通常交易觀念，顯已影響房屋之居住功能、作用，自屬該法所稱物之瑕疵。原告主張被告系爭房屋交付時有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被告則以管線並無偏移，亦不屬於瑕疵，水管破損非於危險移轉時即存在乙情，資為抗辯。經查：
 1、原告主張系爭水管與牆板過度接近，乃屬瑕疵云云。原告固提出臺灣建築學會對於「纖維水泥板輕質灌漿分間牆」（下稱該水泥板分間牆）性能規格平摘要本（下稱系爭要本），以牆線索用之9mm纖維水泥板應以25.4m螺絲固定，故本件牆板雖為6mm亦應以同樣長度螺絲，若將系爭水管置中則不致釘傷該水管，可見系爭水管有所偏移等語。惟查，依系爭要本所載，僅在對於申請人所提出該水泥板隔間牆之文件圖說或測試內容予以審定具有空氣音隔音性能（卷二第558、559頁），並非針對被告所施工之「輕隔間牆」之施工及牆內管線規範，實難比附援引作為系爭水管裝設位置之標準。且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影片以觀（卷二第52至53頁），皆無從辨認牆體、板材厚度至系爭水管之位置，無法判斷系爭水管是否偏近臥室內牆板；況由該牆內除系爭水管外，另有電線管路位置，此由牆面照片（卷二第55頁）下設有插座即可知悉，則在同時配有水電管路可能通過同一處所時，亦難期管路皆能位在牆面正中之位置。基此，難由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認定系爭水管有偏移，且若有偏移乃屬瑕疵，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2、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另有水管破損之瑕疵，並造成系爭建物漏水，被告雖以危險移轉時此情形並不存在，而非屬瑕疵擔保範圍。然系爭水管業經被告修復，並賠償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乙情，此有修繕協議書在卷可佐（卷一第37至39頁，下稱協議書），觀之協議書除原告簽名欄位，其餘皆以電腦繕打（包含被告簽名欄位名字），可見為被告所備妥出具予原告簽名；而該協議書於開頭即書明「茲因系爭建物於111年6月25日發生主浴室熱水管路因隔間施工螺絲釘損傷滲漏...」（卷一第37頁），是被告前已自承水管破損為系爭建物興建時所造成；且證人即被告公司受僱人陳建華證稱：我是負責系爭建物建案現場副理，負責交屋、客戶的修繕案件，當時星期六接到物業通報漏水，星期一我去現場時主臥室浴室牆面靠地面，原配置之踢腳板已拆除、並刮掉油漆，看到鎖原本設置輕隔間之釘孔，當時該牆面並未有釘上其他板材，只有與該牆面相鄰開窗之窗戶上方有作窗簾盒，後來將牆面板子卸下送水後，水從管內噴出，有一個螺絲釘孔，我在現場看這個釘孔是原本輕隔間的釘孔，後來有與原告達成修繕的部分之共識等語（卷二第126、127、131頁），並提出售服維修單為憑（卷二第137至143頁），而陳建華任職於被告公司，並負責該建案至現場查證漏水發生之原因，其並無偏袒原告之動機及利害關係，又其所證內容與協議書所載水管破損發生原因、同意賠償之部分一致，並與原告所提出照片及影片顯示系爭水管所位屬牆面未有裝潢之情形相合，堪認其所證為真，足證水管破損乃於交付系爭建物時應即存在。被告雖辯稱因在保固期內，故未追究是否屬瑕疵，且原告於初驗、複驗時，不曾提出系爭建物有漏水之情形，並提出客戶房屋驗屋表在卷可佐（卷二第69至73頁），惟房屋保固期，乃謂在非人為之損害下，於一定期間內可修補損害，本件賠償金額甚高近60萬元，被告公司又曾派員會同至現場勘查，豈有在未認定是否為原告人為損害情形下，逕行同意賠償之可能；另雖原告初、複驗未發現漏水，但本件漏水乃因系爭水管受螺絲釘入破損滲漏，故在未拔除釘子時，破洞因釘子阻塞，水僅會從釘子邊緣少量緩慢滲出並往下方流淌，而牆面、地面因滲水而顯現浮起、白華、壁癌或潮濕而顏色改變，除非短時間大量漏水，否則皆須相當時日方得查知，故原告無法於驗屋時立即查知，亦符常理，且被告業已於協議時自認水管破損為瑕疵已如前述，故被告事後抗辯水管破損交付系爭建物時已存在云云，乃事後推諉之詞，難以採認。是水管破損致漏水，應堪認為系爭房屋之瑕疵。
㈡、按民法第359條固規定，出賣人依第354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減少其價金，惟此以瑕疵而致物之價值有所貶損方得為請求。原告主張因水管破損造成漏水，致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有所貶損，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水管破損之瑕疵，業已經被告修復完成，兩造並協議就賠償房屋全室地磚重新施作費用，如前所述。則就系爭建物瑕疵經修復後，是否仍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事，經本院送請社團法人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結果略以『...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之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修復費用」指修復瑕疵問題，所必需支付之費用...。「污名價值減損」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之貶值。因此，並非所有瑕疵不動產均具有污名價值減損，應視有無修復可行性及修復內容而定，如經物理修復後無污名效應存在之虞者，其瑕疵減損金額應僅限於修復費用。...依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瑕疵不動產污名效果因果關係分析」（下稱作業通則），分析污名效果因果關係時，應採用建立檢驗指標方式，檢視瑕疵問題是否有顯著的污名效果，以確立價值減損與瑕疵問題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各項指標檢驗結果，經本委員會討論後分析如下：1.就修復可能性而言，...勘估標的漏水事件發生之原因係因浴室間施工時螺絲釘損壞熱水管破裂所致...因使其漏水事件之成因為單一局部管線區域因外力原因所致，而依現有技術公法，其修復並非屬於修繕難度甚高之工事，因此難謂該建物因漏水問題存有無法完全修復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非顯著。2.就修復完善度而言，修復完善度指修復後是否足以回復至未發生瑕疵問題前之狀態，或是未來瑕疵情況再度發生的可能性。...該熱水管破損部分已由被告修復完成，並承諾保固10年，可推知系爭漏水事件主要成因區域，於修復工程完成後，短期內應無再次發生之虞。又因此系爭漏水事件，所衍生因管線破損滲水所致之溢流範圍，如經適當之處理...於施工品質無虞之前提下，在一定之物理耐用年數期限內，亦理應無反覆發生相同瑕疵之虞...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3.就資訊揭露度而言，係指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是否知悉瑕疵情況相關資訊。...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既為外力原因所致，目前現況亦已無漏水現象，依目前法令規範，並未強制於交易時須揭露此項情事，故潛在交易者，可能無法知悉包含漏水事件成因及修復方式等正確相關資訊，故此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非顯著。4.就市場替代性而言，係指對於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而言，以其所知悉之資訊程度，於價格日期之市場供需及景氣變動條件下，是否易於在市場上取得替代產品，本案屬於集合住宅大樓，區域供給量及需求量尚稱穩定，市場替代性持平，惟本案漏水事件成因是...外力原因所致，並已修復完成，且無法定須於交易時強制揭露，是否足以令潛在交易者卻步，需視個案交易之協商情形而定，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持平，難稱絕對顯著或不顯著。5.就融資困難度而言，係指具有瑕疵情況之不動產，是否會於融資貸款時，面臨較為困難的借貸條件。瑕疵問題在融資時越困難，污名效果越顯著，...難謂該建物因發生漏水問題而有全部無法修復之虞，且屬外力事件所致，目前經修復後亦無漏水情事，已如前述，故研判應不致有融資困難之情事，故本項指標檢視結果，其污名化效果並不顯著。四、綜上所述...本會認為，勘估標的如因系爭漏水事件，從而導致價值減損之情事者，其價值減損範圍應得由物理修復費用所涵蓋，尚難謂存在修復後仍有其他交易價值減損之情事。』，有該會113年7月2日113南市估師國字第0085號函文在卷可佐（卷二第479至485頁），而該鑑定單位乃為經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所組成之公會，並經其內成員所組成之委員會按作業通則中關於污名效果之各項指標檢驗秉持其專業加以討論，並說明原因，所作出之結論，且其論理過程並未有任何明顯違反倫理或經驗法則之情形，故此鑑定報告應屬可採。　
　2.原告雖曾委託博誠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博誠事務所）就系爭建物於瑕疵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為鑑定，認定系爭建物所受有70萬7,306元之交易價值貶損，理由略以：系爭水管外側牆面太薄，未來恐再造成損害；另室內淹水滲漏至樓地板則有建物結構受損之疑慮。因擔心瑕疵問題復發或建物結構已受損，係屬重大瑕疵，故評估其修復後交易價值減損比例為4.5％，應屬合理，並以鑑估之系爭建物及坐落土地之價額（不含車位）價值1,571萬7,900元計算結果，因管線偏移及水管破損致漏水之瑕疵所造成之交易價值減損為70萬7,306元（1,571萬7,900元×4.5％＝70萬7,306元，見卷二第213至355頁）。惟其並非經法院所委託之鑑定機構，並不負鑑定人之責任，又其受原告委託，本即有偏頗原告之可能，其所為之鑑定已難遽採。又觀以博誠事務所鑑定書前後文，其鑑定認定有重大瑕疵之理由，無非為原告向其聲請鑑價之說明（詳卷二第229、230頁現況勘查及說明及第276頁交易價值減損比例認定），就系爭水管是否屬於工程上之偏移並無任何論據，且亦未依作業通則就污名效果各項指標一一為分析，遽依原告之說明即認定縱修復水管破損仍有重大瑕疵，而認定交易價值減損比例，其所憑之依據、論理尚有不足，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證據。博誠事務所雖於本院委由臺南估價公會鑑定後，再補依作業通則而補提出意見參考（下稱系爭意見參考），並就其中修復完善度以重新施作防水層及重舖地磚，但仍可能存在防水施作之施工品質不完全，或已浸蝕樓板或已損害結構之疑慮，難謂可完全保證修復完善；資訊揭露度以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因潛在買方可能透過大樓管理員等查知漏水之存在，若未告知則可能因此興訟；市場替代性以系爭建物為富邦建設興建之社區，建商品牌及社區名聲皆屬優質，在個別單位曾經有漏水瑕疵前提下，於潛在買方時，可能轉而購買同社區其他單元，導致市場性風險增加；融資困難度以當市場資金緊縮或融資條件變嚴格時，貸方銀行若在知悉曾經漏水事件時，或許將影響貸款資格、條件或內容（卷二第567至569頁）。惟房屋漏水、滲水乃於建物中常見發生之現象，並非可不究其發生之原因，遽認定皆影響其房屋之價值（如：樓上未關閉水龍頭、浴室防水層失效導致淹水滲漏，或房屋老舊外牆防水層破損下雨滲漏，或公共、私人管線破裂漏水，或窗戶未關導致強降雨屋內淹水），在客觀上認知可完全修復或不易復發者，難認在修復後仍會造成系爭建物污名而影響其交易之價值。而系爭意見參考僅假設漏水後修復防水層、地磚施作品質可能不完全，或已侵害樓板或損害結構，但並未提出任何作為假設之依據，況依證人陳建華證稱：我們一開始是主張我們來修，但原告認為我們的施工品質不符合他的需求，最後才達成協議由原告自己的工班去做，費用項目是原告自己去找人報價的，第2項不是我們原本用的建材等語（卷二第130、131、39頁），就水管破損所造成之漏水修復，原告乃為求能修復完善，在被告願以其建商廠牌名譽為其修繕之情況下，仍選擇變更施工工項由自己修繕，要求被告給付所需修繕之費用，則嗣後卻以系爭建物並未能修復完善，認為交易價值有所貶損，實有所矛盾；復管線破損具有可修復性，且於一般人認知並非會重複發生之情事，難認會影響其交易之價值，則博誠事務所就其餘污名效果指標，皆以系爭建物曾有漏水而皆認符合該等指標，實有所偏，難以憑採。
　3.基此，系爭建物既已經修復，且此瑕疵屬可完全修復，而欠缺污名效果，是難認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而得請求減少價金，並於減少價金後，請求返還該部分價金之不當得利。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就其就交易價值貶損委由博誠事務所之鑑定費用，負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按鑑定費用應為當事人為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方得認屬損害之一部，請求賠償（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58號判決意旨之反面解釋），然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害，為不可採，已如前述，是原告既無可請求之損害，當無從認定該鑑定費用為請求損害之必要費用，原告請求被告應予賠償，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7,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